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 

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

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主板监管业务备忘录第 1 号—

定期报告披露相关事宜》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对相关事项进行了事

前审核： 

一、关于 2018 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累计发生总金额预计的事前认可意见 

我们对公司拟提交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的《关于 2018 年度日

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累计发生总金额预计的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查。 

经审查，全体独立董事一致认为：本次拟提交董事会审议的关联交易议案符

合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

与股东及其下属子公司、与公司参股公司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实际发生未超

过获批额度，且不存在较大差异。 

基于上述情况，我们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审议，并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 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与浙江浙大列车智能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关联交易

预计情况的事前认可意见 

我们对公司拟提交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的《关于与浙江浙大列

车智能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进行

了事前审查。 

经审查，全体独立董事一致认为：该议案中的关联交易是正常经营事项，按

市场独立第三方标准进行交易，交易是公允的。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不会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基于上述情况，我们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审议，并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 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关联担保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力场，

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的公司《关于 2018 年为浙江众合进出

口有限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关于 2018 年与股东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互保额度的议案》及《关于 2018 年与浙江浙大网新机电工程有限公司互保

额度的议案》，事前予以认可如下： 

1、我们认为公司与关联方浙江众合进出口有限公司、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及浙江浙大网新机电工程有限公司建立互保符合市场交易原则，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该交易内容符合

公司利益。  

此项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影响公司的独

立性。 

2、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董事赵建、史烈、潘丽春、陈均回避表决，表

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3、基于上述情况，我们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

会议审议，并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 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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